
 

 

关于受理认可自检企业申请若干问题的通知 

北美检函［２００５］240号 

 

 根据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中检认检［２００５］３３号通知关

于《中检集团认可废物原料供货企业自验管理办法》（简称：新《办法》）的要求，

我司将于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起，根据新《办法》恢复受理美国地区废物原料供

货企业对认可自检检验方式的申请。对现有已经采用认可自检检验方式的企业，

凡在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后原协议有效期满的，也按新《办法》重新办理。 

 为规范申请和受理申请工作，方便申请人对照，现就新《办法》中的有关

要点和实施中的若干问题通知如下： 

 

一、 受理申请的主要基本条件： 

１、获得ＡＱＳＩＱ注册证书； 

２、有固定办公地点、废料加工场所的企业（纯贸易公司不受理）； 

３、有办公地点、废料加工场所，并能提供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公证证明文

件。有美国当地政府核准的企业登记注册文件（如营业执照等），以及

商务保险单，如：GENERAL LIABILITY OF INSURENCE。 

４、在ＣＣＩＣＮＡ有２年以上的报检记录，在２年中货到中国口岸后从未

出现过规格、数量以及安全、卫生、环保、质量等方面的问题。 

ＣＣＩＣ在美国当地的检验中，２年中每年的ＣＣＩＣ检验批次不合格  

率小于１％。 

５、有企业质量控制管理制度；不合格品以及危险废料的处置规定；以及检

验员的工作职责及基本情况； 

６、有相应的检测设备及鉴定记录； 

７、自愿提出申请。 

 

 

 



 

 

二、申请人的基本承诺： 

１、 认可自验企业必须按中国政府关于进口废物原料的相关规定和进口

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进行检验； 

２、 认可自验仅限于以集装箱为单位运输的货物； 

３、 认可自验企业只限于检验自己为出口贸易主体的，不得代理其他供货

商检验以换取装船前检验证书； 

４、 认可自验企业有实施电子报检转单系统的条件和能力； 

５、 认可自验企业能提供银行担保。根据年出货量由担保银行向北美有限

公司出具１０-３０万美元的风险保证金。当认可自验企业检验的货

物，在北美有限公司换发装运前检验合格证书后，运抵中国口岸后被

执法机构检验确定为不合格时，若北美有限公司因出具装运前检验证

书而受到不可免除的经济损失（如，但不仅限于：索赔、诉讼等等），

认可自验企业同意用此风险保证金对签发装运前检验证书的公司承

担相应的经济损失赔偿； 

６、 认可检验员在检验过程中须详尽地用事先备案的数码像机对货物情

况拍照备查，照片要反映货物的直观特征，照片尺寸统一为 640X480

像素；对每个集装箱货物有 2 张必须的数码照片(以集装箱货物和集

装箱号码的照片一张、以封箱后包含封识的照片一张)；每批货物必

须有１张以上的以货物集装箱为背景的包含检验员脸部的数码照片； 

７、 认可自验企业须采用自己公司的定制封识对集装箱加封，该封识应事

先经ＣＣＩＣＮＡ确认和备案。 

８、 尚未通过质量保证体系认证的认可自验企业,应承诺在签约 1 年后建

立本企业的质量保证体系并通过相应的认证。 

 
 
 
 
 
 
 



 

三、申请的提交方式： 

１、提交方式：申请人逐一对照上述第一和第二款的各条，作出书面的回答。

对第一款的各条，申请人需提供佐证的文件或公证材料。所有文件材料应以

挂号邮件的方式提交。ＣＣＩＣ不受理传真、Ｅ－ＭＡＩＬ、上门送达等方

式的提交。 

２、邮寄地址为：1050 Lakes Drive, Suite 480, West Covina, CA 91790 

请在信封上注明：认可自检检验方式申请字样。 

 

四、ＣＣＩＣ作出是否受理申请的周期 

   ＣＣＩＣ在收到书面申请材料后（如在８月１日以前收到的，按８月１日计

算），在３０个工作日内给出是否受理申请的书面意见，以挂号邮件方式回复申

请人。若ＣＣＩＣ给出书面不受理申请意见的，则ＣＣＩＣ在一年内不再受理该

申请人的再次申请。 

ＣＣＩＣ不受理传真、Ｅ－ＭＡＩＬ、电话、上门等各种方式的过程查询。 

 

五、现有认可自检检验方式企业的重新申请 

 对现有已经采用认可自检检验方式的企业，凡在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后原协

议有效期满的，也必须按新《办法》重新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的要求同上述

一、二、三、四款。  

 

 六、实施操作 

美国境内废物原料供货企业对认可自检检验方式的申请，由ＣＣＩＣ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Ｃ．统一受理，统一管理。ＣＣＩＣ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Ｃ．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可根据地域分

布情况，委托ＣＣＩＣ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Ｃ． 或、ＣＣＩＣ     

ＣＨＩＣＡＧＯ承担具体工作。 

 

 

 

                                  2005 年 6 月 24 日 


